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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7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港股份 股票代码 0020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飒 吴国伟 

办公地址 
江苏省镇江新区港南路

401 号经开大厦 11 层 

江苏省镇江新区港南路

401 号经开大厦 11 层 

传真 0511-88901188 0511-88901188 

电话 0511-88901588 0511-88901009 

电子信箱 dggfshensa@sina.com wgwdbx@soh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集成电路和环保资源服务。2023 年 3 月底，公司原控股孙公司苏

州科阳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引进外部投资方完成了增资扩股，由公司的控股孙公司变更为参股公司，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2023 年 10 月，公司收购了新纳环保 77.7%股权，公司环保资源服务产业增加

了 NMP废液回收利用业务。 

1、集成电路 

报告期，公司集成电路产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测试业务，苏州科阳的封装业务自 2023年 3月底起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收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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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成电路测试服务主要是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制造企业以及封装企业提供测试程序开发、

设计验证、晶圆测试及成品测试，向客户提供测试程序或最终的测试结果；在晶圆及成品测试的基础上

提供信息加密、数据录入、精密修调以及可测性设计、测试评估等增值服务。采用直销的销售模式，通

过与客户签订框架协议，在实际销售中根据客户的具体订单及自身产能情况安排个性化的测试服务，对

测试产能进行总体控制和管理，及时处理测试中的异常问题，保证测试服务的顺利完成，向客户收取测

试服务费。 

（2）集成电路封装主要是采用 TSV 等技术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提供晶圆级封装加工服务，主要封

装产品包括图像处理传感、生物识别传感、晶圆级 MEMS 和 5G 射频及电源等芯片，上述产品主要应

用于手机、物联网、人工智能、汽车和工业等广泛领域。主要采用专业的代工模式，由客户提供芯片委

托公司封装，公司自行采购原辅材料，按照技术标准将芯片封装后，交由测试单位测试后交还客户，向

客户主要收取封装加工费。同时还提供封测设计打样开发服务，为客户设计能满足其要求的封装技术解

决方案，每次收取一定数额开发打样费用。 

2、环保资源服务 

公司环保资源服务业务主要包括：（1）为经开区新材料园区内企业提供集码头停泊、装卸、仓储、

供水、固废处置等服务；利用公司园区资产进行招引，为招引企业提供厂房租赁及服务，同时根据区内

企业的需求提供贸易业务。经营模式：利用码头、储罐、水厂、防渗漏填埋库区、园区厂房等资源为区

内企业提供相关服务，收取租金和服务费用；与区内企业合作，采购原料或销售商品。（2）为经开区

及周边地区的 NMP需求方提供废液回收利用服务。经营模式主要为两种：一是代加工模式，为客户提纯

废液 NMP收取加工费；二是购销模式，向上游供应商采购 NMP废液，经加工提纯后出售给下游客户。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4,280,081,32

2.69 

4,426,150,21

2.52 

4,431,510,68

1.97 
-3.42% 

4,455,343,87

9.67 

4,460,063,10

4.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269,112,26

2.54 

3,177,225,17

3.31 

3,178,740,17

7.88 
2.84% 

3,128,312,66

5.20 

3,129,406,72

7.88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71,384,092.

35 

569,278,103.

21 

569,278,103.

21 
-17.20% 

683,626,938.

42 

683,626,938.

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8,393,299.0

0 

48,912,508.1

1 

49,333,450.0

0 
79.18% 

136,135,128.

59 

136,377,132.

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10,303,140.1

6 

34,563,568.1

0 

34,984,509.9

9 
-70.55% 

22,830,867.1

6 

23,072,870.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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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4,527,649.

80 

107,318,161.

71 

107,318,161.

71 
62.63% 

310,540,280.

22 

310,540,280.

2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08 0.09 66.67% 0.23 0.2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08 0.09 66.67% 0.23 0.2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74% 1.55% 1.56% 1.18% 4.47% 4.4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2年 11月 3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6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

会计处理”内容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本公司于 2023年 1月 1日执行解释第 16号的该项规定，

对该类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交易发生时分

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对于在首次执行解释第 16号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

间的期初，对于上述情形本公司按照解释第 16号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1,936,175.19 87,158,313.37 126,310,975.56 135,978,62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6,550,934.75 21,272,113.71 17,385,703.24 -26,815,45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001,294.43 7,316,317.17 7,499,342.83 -18,513,81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554,509.49 53,211,228.32 -37,810,075.68 152,571,987.6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3,840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0,932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瀚瑞

投资控股

有限公 

国有法人 48.97% 284,225,647 0 冻结 9,17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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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联安

中证全指

半导体产

品与设备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3% 4,245,000 0 不适用 0 

许莉琳 
境内自然

人 
0.44% 2,551,100 0 不适用 0 

朱萍 
境内自然

人 
0.33% 1,90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25% 1,476,224 0 不适用 0 

许梓峰 
境内自然

人 
0.24% 1,380,000 0 不适用 0 

镇江市大

港自来水

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353,463 0 不适用 0 

徐君 
境内自然

人 
0.18% 1,027,700 0 不适用 0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15% 898,839 0 不适用 0 

胡善平 
境内自然

人 
0.13% 75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镇江市大港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许莉琳、许梓峰、徐君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许莉琳共持有 2,551,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4%，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3,1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488,000 股；许梓峰共持有 1,38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24%，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380,000 股；徐君共持有 1,027,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027,700 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江苏瀚瑞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284,225,6

47 
48.97% 0 0.00% 

284,225,6

47 
48.97% 0 0.00%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联安

中证全指

4,245,000 0.73% 0 0.00% 4,245,000 0.73% 1,663,500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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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产

品与设备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

基金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

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

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国

联安中证全指半

导体产品与设备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1,663,500 0.29% 5,908,500 1.02% 

许莉琳 新增 0 0.00% 2,551,100 0.44% 

朱萍 新增 0 0.00% 1,900,000 0.33%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新增 0 0.00% 1,476,224 0.25% 

许梓峰 新增 0 0.00% 1,380,000 0.24% 

徐君 新增 0 0.00% 1,027,700 0.18%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新增 0 0.00% 898,839 0.15% 

万新良 退出 0 0.00% 0 0.00% 

UBS AG 退出 0 0.00% 0 0.00% 

陈洪升 退出 0 0.00% 0 0.00% 

郭巧妹 退出 0 0.00% 0 0.00% 

高华－汇丰－

GOLDMAN, SACHS 

& CO.LLC 

退出 0 0.00% 0 0.00% 

曹曦 退出 0 0.00% 0 0.00% 

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退出 0 0.00% 130,784 0.02%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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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征集投资方

对苏州科阳半导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苏州科阳以国资部门核准的挂牌底价为依据，通过

产权交易机构公开征集投资方的方式增资扩股，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1 月 30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关于拟公开征集投资方对苏州科阳半导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53）。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科阳半导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的议案》，同意苏州

科阳增加注册资本 20,022.3521 万元，20 名投资方按每 1 元注册资本 2.74693 元的价格认缴出资额，

取得苏州科阳 44.00%的股权，增资总金额为 5.5 亿元。截至 2023 年 3 月末，上述增资已完成，苏州科

阳完成了工商变更并已收到全部增资款，自此苏州科阳由公司的控股孙公司变更为参股公司，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集成电路主业中不再包含苏州科阳的封装业务。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3 月 9

日、2023 年 4 月 4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苏州科阳半导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

资者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关于苏州科阳半导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0）。 

2、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3 年 9 月 25 日召开 2023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镇江新纳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77.7%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收

购新纳环保股东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建宇、夏荣华、李亚东、向君持有的新纳环保合计

77.70%的股权，股权收购款为 15,151.50 万元。2023 年 10 月，公司支付了股权收购款，新纳环保完成

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交易已完成，新纳环保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环

保资源服务产业增加了 NMP 废液回收利用业务。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9 月 9 日、2023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购镇江新纳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77.7%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2）、《关于收购镇江新纳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77.7%股权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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